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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传淫”要案A11

25岁的男网管想赚外快，利用自己精通网络的优势，建网站传播上万
段淫秽视频，引发家长投诉后被公安部门抓获。2年获利5.5万元，却换来3年
10个月的牢狱之灾和2万元罚款，太不值得了。核心提示

男子建网站传万段淫秽视频获刑
长沙一网吧网管因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获刑3年10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本报8月7日讯 为增加网站广告点
击量赚钱，在长沙一家网吧当网管的男子
李虎（化名）想到了传播淫秽视频这个点
子，2年竟上传了1.6万段淫秽视频。三湘都
市报记者今日从岳麓区人民法院了解到，
赚了5.5万元广告费的李虎因传播淫秽物
品牟利罪获刑3年10个月。

家长举报黄色网站

如果不是一名家长的举报，李虎利用
淫秽视频赚钱的美梦也许还不会破灭。

2013年6月5日，家住望城区的朱先生
急匆匆地走到了望城区公安局报案。“我
要举报一个黄色网站，这些毒害孩子的网
站一定要关停！”朱先生情绪很是激动。

原来，朱先生15岁的侄子小文放暑假
来他家玩， 总是一个人反锁房门在玩电
脑，这一异常举动引发了大人的怀疑。“我
透过窗户，看见他在电脑前，看的尽是些
不堪入目的黄色视频。” 朱先生随即敲开
了房门，对侄子进行了一番教育，并抄下
了这个名叫“够影厅”的黄色网站。

赚外快的男网管落网

这个“够影厅”的网站，正是25岁的岳
阳男子李虎建立的。

李虎来长沙打拼多年，在河西一家网
吧当网管，刚当父亲不久，每月2000多元
的工资让他过得紧巴巴的。“我就是为了
赚点外快，让家人过得好一点。”法庭上，
中专学历的李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

法院审理认为，李虎以牟利
为目的，在互联网上传播淫秽物
品，实际被点击数达到17万次以
上，违法所得超过5万元，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经构成传播淫秽物
品牟利罪。李虎到案后能如实供
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
罪，有悔罪表现，可以从轻处罚。
最终， 法院判处李虎有期徒刑3
年10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李虎学的是计算机专
业，精通网络编程，利用自
己的优势建立了一个名为
“够影厅”的网站来承接发
布小广告。2011年7月，经
过多方推广和联系， 李虎
与深圳、厦门的2个广告运
营公司达成合作， 商定两
家公司在他建立的“够影
厅”网站上发布广告。

“广告费是按网民对
广告的点击量来计算，每

1000个IP地址访问网站并
点击广告， 我就赚4.3元。”
李虎交代， 为了吸引网友
点击多赚广告费， 他通过
其他网友的介绍， 在网上
下载了一个叫做马克斯程
序的软件， 专门从其它黄
色网站上采集大量的淫秽
视频， 然后上传至自己的
“够影厅”网站上供网友免
费观看， 而每次网友点播
这些视频时都会自动弹出

广告。 从 2011年 6月至
2013年7月，李虎共上传了
1.6万余段淫秽视频， 网页
点击量就高达17万余次。
李虎落网后，“够影厅”的
网站也被关停。

疯狂增长的点击量也
给李虎带来了暴利， 银行
的流水清单显示， 李虎从
两家广告公司获利5.5万
元。 ■记者潘显璇
实习生唐雅彬张静郭胜兰

两年上传1.6万余段淫秽电影

判决

承办此案的岳麓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官谭小丹介绍，是否构
成传播淫秽信息罪，主要是由上
传的视频的数量或者点击量决
定。如果以牟利为目的，传播的
淫秽电影等的实际被点击数量
达到1万次以上， 则构成传播淫
秽物品牟利罪；如果不以牟利为
目的， 点击数量达到2万次以上
的，也会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

学法

如何界定
淫秽物品牟利罪

判处3年10个月
罚款2万元

（资料图片）


